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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姐去年12月初打完球後腳踝突然腫脹、繃緊。
她回憶，打球時完全沒有不舒服，落地那一刻卻

突然感覺腳踝繃住，腫脹迅速出現。其後發展成活動
度明顯受限，「我連走路也痛，下樓梯更痛。」日常
生活受到直接影響，她強調：「對我來說，最困擾的
是它不單止是『痛』的問題，而是已經影響到動作功
能和生活安排。」

指阿基里斯腱炎非真免轉介
曾有扭傷經驗的她，本以為新制度下自己能直接向
物理治療師求醫，卻發現自己的情況未符合「免轉
介」對病人三大條件要求的任何一個。根據現階段指
引規定，第一條件：病人必須持有不超過12個月、由
西醫或中醫簽發的診斷證明，「對上一次看醫生剛好
是13個月前，所以無法適用。」第二條件：目前免轉
介指引僅涵蓋腰背痛及退化性膝關節炎兩類病症，而
她患上的是阿基里斯腱炎，也不在範圍內。第三條
件：經康健中心跨專業安排，「我雖然可以加入康健
中心做會員，但同時需登記醫健通、配對一對一家庭
醫生，評估是否適合免轉介要等約一星期，認可後才
安排物理治療。這與『免轉介』的字面意思落差很
大——如果要等批核、要等認可，對我來說就不是
『免』，而是『多了一道又一道程序』，費時費力，
理解也困難。」
她最想的是及早治病、避免惡化、有效果、不想拖
延。但現行指引要麼完全受惠不了，要麼理解困難、
需時更長。她寧願直接到就近西醫診所求醫，「若是
真正的免轉介，能省錢之餘，最重要是省時間，直接
物理治療。」

傷勢難耐循舊路 冀減行政關卡
在傷勢難耐下，她已等不到所謂的免轉介，早已循

舊有途徑，向西醫覓求轉介至物理治療。「目前已接
受第六次治療，一周兩次，平日每天在家訓練。」整
體而言，她暫時看不到新制度與以前有很大分別，反
而限制更多、程序更繁複，政策方向與政策原意相
悖。她認為，若稱為「免轉介」，就應大幅減少行政
關卡與等待；把核心放回「及早評估、專業分流」，
而不是以少數病名限制入口；建立清晰紅旗轉介機
制，既保障安全，也不拖慢普通個案。否則，制度名
義上改革了，但病人實際用不到，或者被迫走回「付
費買轉介信」的舊路，市民自然感受不到政策的好
處。
她希望更多預防教育，教市民如何判斷何時求診、

避免重複拉傷、運動後處理腫脹與負重等，但前提是
制度要讓市民「走得到」那條及早介入的路。

去年底基層醫療署公布免轉介物理治療臨床

指引第一階段臨床指引，符合相關條件限制的

病人能豁免醫生轉介接受物理治療，包括病人必

須持有不超過12個月有限期、由醫生或中醫簽發

的診斷證明；首階段僅適用於腰背痛及退化性膝

關節炎兩類病症；或經地區康健中心跨專業安排

等。這些門檻對於熱愛排球運動的潘小姐來說，

不是未符合資格，就是難符合資格，更何況首

診的物理治療師也有嚴格條件限制，目前全港

僅30多名物理治療師合資格，外加整個排查流

程繁複，動輒2個至9個工作天才能正式接受物

理治療，她坦言比找醫生轉介更費時，她說：

「我最想的是及早治病，但現行指引門檻過

高，連串分類與審核，與以往轉介無大分別，

甚至更麻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現階段免轉介物理治療的臨床指引中「真正直接免
轉介」僅涵蓋腰背痛及退化性膝關節炎兩類肌肉骨骼
症狀。物理治療業界、立法會議員及病人組織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一致認為現行安排是積極起步，
但範圍過窄、程序較繁，與「治未病」及方便市民的
目標存在落差，建議參照澳洲做法，將「免轉介」症
狀涵蓋大多數非複雜肌肉骨骼及運動傷害，若出現紅
旗症狀，例如嚴重神經症狀、癌症疑慮等，或經多次
治療無效，才轉介西醫或專科跟進。
物理治療師協會會長歐陽健指出，物理治療在基層

醫療體系中本應扮演關鍵角色，其核心在於「預防勝
於治療」。他參考國際經驗，例如英國國民保健署數
據顯示，肌肉骨骼問題佔基層醫療門診量的20%至
30%，是導致工作能力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
他認為現階段的「免轉介」只適用於兩種肌肉骨骼病
症未能滿足病人需求，且定義嚴格，屬疾病導向而非
功能性障礙導向，例如市民若提舉重物後感到腰部緊
繃不適，但未形成痛症，或因長期姿勢不良導致的頸
肩痛，均無法直接尋求首診服務，這與「防病於未
然」的初衷相悖。

經評估排除紅旗症狀 即可首診
加上目前的「免轉介」程序繁瑣，需經醫健通登
記、家庭醫生批核等多個步驟，導致大部分有早期功
能障礙的市民未能受惠，公眾對基層醫療信任可能受
損。他建議在指引中將「功能性障礙」納入框架，明
確列出常見症狀，如關節活動受限、肌肉力量不足、
姿勢控制不良等，只要經物理治療師評估排除紅旗症
狀，即可接受首診服務，如此才能真正落實「治未
病」，他促請政府在今年內將頸肩痛等極其普遍的都
市病納入範圍，可參考現有「機械性腰痛」框架，擴
展至「機械性頸痛」、「機械性肩痛」等，定義為源
自肌肉、關節、韌帶的功能問題，而非由嚴重內科疾
病引起。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表示，現

行三種條件相比以往已有進步，但指引仍未夠廣泛，

物理治療可處理的情況遠不止腰痛及膝關節炎，肩周
炎、網球肘等港人最常見症狀均被排除在外，他建議
政府定期檢討指引不足之處，持續監察執行情況並適
時調整，以及加強對市民及業界的宣傳教育，讓市民
清楚資格與尋找服務方式。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表示，最初提出「免轉介」是考
慮到骨科醫生人數不足以滿足市場需求，由物理治療
師分流處理部分個案，以免延誤病人病情。她強調，
物理治療師是持牌專業醫療人員，違規行為會被釘
牌，而參與「免轉介」的物理治療師需具備至少
2,000小時臨床經驗、接受額外培訓並登記於基層醫
療名冊，值得信任。

建議參考澳洲等地「免轉介」模式
陳凱欣建議參考澳洲等地的「免轉介」模式：在澳
洲，物理治療師可直接作為首診點處理常見肌肉骨骼
問題，無需醫生轉介或診斷證明，涵蓋範圍包括大多
數非複雜肌肉骨骼及運動傷害；若出現紅旗症狀（如
嚴重神經症狀、感染徵象、癌症疑慮等）或治療多次
無改善，則需轉介醫生或專科跟進。她認為，香港應
行多一步去發展，合理分配醫療資源，引導輕度症狀
分流至物理治療師，減輕西醫壓力；同時政府需加大
宣傳力度，發揮西醫與物理治療師的協同作用，讓病
人多一個選擇。

各界指程序繁有違「治未病」

免轉介物理治療安排具一定爭議性，西醫業界指出
肌肉或骨骼痛症伴隨一些隱疾信號，物理治療師未必
能分辨是骨骼問題或是隱疾，而且對於特殊群體，
「免轉介」未必適用。香港西醫工會會長陸偉亮更關
注專業資格規管的問題，建議成立物理治療行業監管
機構，處理病人投訴。

10次或30天無改善 須家庭醫生跟進
陸偉亮表示，現階段的有限度開放條件合適，醫生
轉介流程有助初步篩查，避免將嚴重隱疾當肌肉或骨
骼痛症醫治，公立與私家物理治療均需一年內醫生報
告作為基礎，10次或30天內無改善必須由家庭醫生跟
進，這是重要的安全機制。「某些腰背痛等常見症狀，
可能涉及坐骨神經壓迫、椎間盤突出、動脈問題或其
他隱疾，若未能及時識別，可能影響後續處理。」
陸偉亮強調，西醫與物理治療師的團隊合作至關重
要，他建議參考醫務委員會模式，持續提升物理治療
界監管標準，以進一步強化整體保障。他也提醒市
民，「不是痛就只靠物理治療」，出現持續不改善或複
雜症狀時，應及早回流家庭醫生或專科跟進，「有風險
可能還是要轉介去急症室，回流家庭醫生專科門診。」

罕病聯盟：明確工傷宜「免轉介」
香港罕見病聯盟服務統籌經理及護理顧問陳淑雲認
為，現行「免轉介」安排是「第一步嘗試」，物理治
療師的經驗與專業性「都是有保障的」，但「不可以
一刀切，太快放寬又未必安全」。物理治療師與西醫
「應該形成良好的合作關係」，以確保不同階段的病
人得到適切照顧。「罕見病情況較特殊，診斷初期和
後期，物理表現很不同，但對於已獲清晰診斷的長者
長期腰骨關節痛，或明確工傷個案，免轉介可能較適
合。」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表示，大多醫療
險與意外險均涵蓋物理治療項目，「只是說具體受保
的內容，比如金額上限、次數上限，不同公司、不同
產品各不相同」，這些限制相當於「防撞牆」的設
定，防止濫用。
他指出，無論傳統醫生轉介或符合條件的免轉介，
「只要是在保障範圍內有需要的治療，都能得到保
障。」政府制定政策時已與業界溝通，市民投保前，
亦需向保險公司了解清楚物理治療相關的保障範圍和
具體限制。

醫務衞生局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免
轉介」接受物理治療服務是2025年通過修訂《輔
助醫療業條例》（現改名《專職醫療業條例》）後，
在保障病人安全和「免轉介而非免診斷」的前提
下，分階段、有秩序推行的新安排。物理治療師
可在病人持有12個月內醫生/中醫診斷證明、符合
基層醫療署臨床指引或跨專業安排、或屬緊急/社
會服務指明情況下，無須轉介直接提供服務。

現包含10類常見肌肉骨骼問題
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已於去年12月修訂專業

守則，基層醫療署據此制定《臨床指引》。醫衞
局強調，有關狀況並非只限退化性膝關節炎及腰
痛兩種病症。這兩種是本港最常見且證據最充足
的肌肉骨骼問題，故首階段優先訂立詳細指引，
並會按需要和專家建議，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常見

肌肉骨骼問題。
局方特別指出，《臨床指引》表3.2已列出10類

可由物理治療有效管理的常見肌肉骨骼問題，涵
蓋不少於20種疾病，可在基層醫療署跨專業協作
安排下獲「免轉介」服務，包括網球肘、高爾夫
球肘引致的肘部疼痛，外側踝關節扭傷及足底筋
膜炎引致的足踝及腳部疼痛等。
自2026年1月12日起，三間地區康健中心先試

行為會員提供「免轉介」物理治療服務。局方表
示，流程大致暢順，會員一般可於約一星期內接
受首診，暫無明顯輪候問題。合資格會員需先配
對家庭醫生，並加入醫健通，以確保醫療連續
性。首診物理治療師須記錄病人情況，並在出現
警示症狀或病情未如預期改善時，透過醫健通通
報家庭醫生。基層醫療署會持續監察試行安排，
並按需要作出優化。

醫衞局：將持續監察 按需要優化安排

西醫工會倡設監管機構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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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肘部疼痛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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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膝蓋韌帶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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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腳踝與足部疼痛
例如：
阿基里斯腱炎變
足底筋膜炎

物理治療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物理治療常用儀器，醫療按
摩儀（左）、超聲波治療儀
（中）、干擾波治療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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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適用
免轉介病人

治療期間
異常情況
安排

治療前
排查流程

對首診
物理治療師
資格要求

●12 個月內經
診斷的肌肉骨骼
問題

●現階段優先訂
立詳細指引只涵
蓋退化性膝關節
炎或腰痛病人

●已參與基層醫
療署跨專業協作
安排

●需具備至少
2,000小時臨床經
驗

●登記於醫健通，
加入基層醫療指南
名冊

●完成由香港物理
治療學會和理大合
辦的課程

●料全港目前有
30 多名物理治療
師合資格

●治療前須進行
初步評估，排除
「紅旗症狀」
（如深層靜脈栓
塞、骨折等）

●若出現此類症
狀需轉介醫生

●需時 2個至 9
個工作天內，才
能將符合條件的
病人轉交物理治
療師

●若治療 10 次
或 30 天內未見
改善，亦須轉介
醫生跟進

●出現紅旗信
號/情況轉差，轉
交急症醫生跟進

「免轉介」接受
物理治療服務須知


